附件3：
沅陵县筲箕湾镇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宋星18515395202
	序号
	检查
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辖区内生产经营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包括检查现场环境是否整洁，物资堆放是否有序。剧毒品，爆炸品等危险物品的管理是否做到“五双”，是否有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是否专库存放。检查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落实到位。
	1月1日-12月31日
	现场检查
	1-2次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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